
附件 1：

绩效目标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市本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金额： 20000.00

项目类型： 社会服务类 开始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结束日期： 2023 年 12 月 31 号 项目负责人： 叶里

联系电话： 13970848566 联系人： 叶里

资金用途：
市本级组织实施水利财政事权及上
级与市、市与县共同承担水利财政事
权的财政性资金。

是否重点项目： □是 □否

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我市中小河流面广量大，治理任务艰巨而繁重。水利发展专项实行中
期财政规划管理，根据国家、省、市决策部署和我市水利中长期发展目标
和跨年度预算平衡需要编制滚动规划和年度预算，专项用于市级水利财政
事权及上级与市、市与县共同承担水利财政事权工作。

实施可行性：
通过历年的市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我市防洪能力得到了

明显提升，河流沿线的城镇、耕地和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保护，洪涝灾害风
险明显降低，中小河流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项目实施内容：

水利发展专项支出范围包括：水资源综合治理、中小河流治理及重点
县综合治理、小型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泵站提升改
造、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山洪灾害防御、水利工
程设施维修养护等。

中长期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新
时期治水方针，积极践行水利部治水总基调要求，紧紧围绕“彰显省会担
当”战略部署，启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大力推进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
行业强监管，为南昌打造创新之城、实力之城、山水之城、文化之城、英
雄之城，唱响“山水名城、生态都市”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

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完成中央、省级项目配套补助；
二是完成现有水利设施维养保障、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堤防防洪能力

提升、水库加固提质、泵站水闸更新改造、河道行洪通道整治、山洪灾害
防治、水源保障工程建设、农村安全饮水、灌区现代化改造、河湖生态综
合治理、水土保持治理、智慧水利系统建设、水资源管理及节约用水、河
湖管理、水利风险管理和水利改革创新等方面；

三是完成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支持水利等其他重大工作。

项目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国家或省级下达指令性生产任务和重点工作；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明确的

重点工作；按要求进行竞争性评审，开展试点的项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支持水利
等其他重大工作。

其他依据：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无

2023 年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2023 年目标值

计算
符号

目标值 单位

产出
指标

数量

完成编制测算及设计方案 ≥ 10 个

完成省级以上水利配套项目数量 ≥ 3 个

完成电排站机组大修 = 14 组

完成水利工程安全鉴定 = 3 个

城防堤防维养长度 = 55 公里

城防水渠维养长度 = 26.115 公里

城防水库维养数量 = 3 座

城防电排站维养功率 = 33930 KM

城防堤脚绿化维养面积 ＝ 66.96 万㎡

城防自动化系统维养数量 ＝ 5 套

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 267 万亩

完成重点涝区排涝建设项目 = 2 个

在建市级水利项目进度 ≥ 60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 14.6
平方
公里

重点预防保护面积 ≥ 57.804
平方
公里

市本级水利项目设计、规划、认证数量 ≥ 5 个

无人机河道年巡航次数 = 17 次

水毁水利工程修复项目补助覆盖率 = 100 %

奖补县区水利项目 = 114 个

质量

测算及设计方案通过率 = 100 %

省级以上项目配套达标率 = 100 %

市级水利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年度目标任务完成达标率

＝ 100 %

水保治理工作达标率 ＝ 100 %

水利工程设施维护养护达标率 ＝ 100 %

水利信息管理系统验收合格率 ＝ 100 %

县区水利项目补助经费拨付到位率 ＝ 100 %



时效

水利工程设施维养及时率 ＝ 100 %

水毁修复工程完成及时率 ＝ 100 %

县区水利补助经费拨付及时率 ＝ 100 %

成本 市级水利发展专项预算控制率 ＝ 100 %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无 / / /

社会
效益

防洪排涝保护面积 = 393
平方
公里

农村供水工程受益人口 ＝ 5.57 万人

生态
效益

年全市节约用水能力 ≥ 1600
万立
方米

年度全市用水总量控制 ≤ 33.51
亿立
方米

可持续
影响

无

满意度 满意度
补助对象满意度 ≥ 95 %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业务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绩效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预算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其余项目须由财政业务科室审核通

过后,再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各留存一份；

3.审核修改意见过多的,可另附页。


